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审批流程图



                

 

接受地省级环保部门不同意，书面告知申请单位接收地省级环保部门不接收的理由，并将有关理由告知设区市环保部门





接受地省级环保部门同意，书面通知设区市环保部门办理转移手续





未通过受理的，将理由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补正材料的，将补正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通过审批的或不予批准的，将申请材料返回岗位责任人





征询接受地省级环保部门意见





厅领导


（审批）





处长


（审核）





岗位责任人


（初审）





 受理大厅





返回受理大厅





返回申请人





提交下列材料：


（一）《河北省危险废物转移申请表》；


    （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当年《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三）危险废物接受单位情况介绍。包括处置或利用危险废物的生产能力与主要工艺流程、污染防治设施情况、处置或利用后最终废弃物的产生与去向、危险废物贮存和处置场所、事故应急预案等情况。


    （四）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与接受单位、运输单位签定的处置、运输意向书；


    （五）危险废物产生及接收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六）危险废物接受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七）运输单位《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运输车辆、驾驶员和押运员的相关资质复印件，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八）产生危险废物企业所在设区市环保部门已正式公文形式出具的危险废物转移路线和计划；


    （九）再次申请危险废物转移须提交转移、处置危险废物总结报告。








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单位；


    （二）已进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


    （三）合法排污企业。　　　





申请人


（申请）








